105年度財物盤點及財產保養、房舍環境檢查相關注意事項
1、 各單位初檢、初盤：
(1) 時間：106年1月3日至1月20日。
(2) 保管使用人清點、保養檢查：請各保管使用人依秘書室印發之財物檢查單，自我落實全面清點及保養檢查。清點完畢後，於個人財產檢查單首頁左上角保管人姓名旁右方空白處加蓋職名章，以示負責。
(3) 除異動資料外，財產檢查單頁面請盡量保持潔淨：缺標籤者，於缺標欄打ˇ；存置地點變更者，於新存置館別欄註明新地點；單位內移轉者，由新保管人於新保管人欄蓋章。
(4) 清查使用之財物是否有物無帳：如有，請填有物無帳清查單，由單位彙陳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送秘書室辦理補登。【未落實辦理加重扣分】
(5) 單位主管抽檢：
1. 保養檢查：
(1) 財產總值20萬元(含)以上者，為各單位主管初檢之主要對象，每1次抽檢50%。
(2) 20萬元以下之財產，為主管抽檢之對象。
(3) 去年度主管檢查紀錄不全(一年需有二次)或使用、保養、維修紀錄缺漏者，請加強初檢。
2. 財物初盤：請就單位所有財物總項數之50%作重點式抽檢，抽檢之每份檢查單末頁右下方加蓋單位初盤章，填載盤盈、盤虧數量，由初盤人員及單位主管核章。【未落實辦理加重扣分】(各單位可依盤點名冊，將所屬人員保管之物品，依數量均分為二組，每年抽盤一組，則二年即可全數抽完而無遺漏，以達全面盤點目的-上年度未被抽檢者請列為本年度優先初盤對象。)
(6) 備妥消耗性物品領用紀錄以備查。
(7) 請整理維護房舍、辦公室環境清潔，並清除屋頂及周邊水溝積泥、積水、雜草等。
(8) 完成初盤後，請至遲於106年1月25日前，彙整個人財物檢查單、盤點名冊及初盤章送回秘書室管理科。【逾期送回列為扣分項目】
2、 複檢小組複檢、複盤：
(1) [bookmark: _GoBack]時間：自106年2月6日至3月22日(上午9時至11時30分，下午14時至16時)。請各單位保管人於單位所排訂之時間內駐守受檢，因公差假不在者，請覓妥代理人受檢。
(2) 複檢對象：
1. 保養檢查：第三類財產總值50萬元(含)以上、電腦設備20萬元以上，為財產保養檢查「複檢」之主要檢查對象。使用、保養維修紀錄等，應備妥於財產旁供複檢小組檢閱。
2. 財物複盤：第3、4、5類財產逐項全面複盤，第6類物品抽盤，初盤抽檢等資料，視需要抽點核對。消耗性物品領用紀錄檢查。
3. 房舍環境檢查：檢查房舍、辦公室環境清潔及屋頂等積泥、積水、雜草清除情形。
(3) 請各類複檢人員於106年3月30日前，將評分表(請簽章)、改進建議表及電子檔送秘書室管理科，俾彙製檢查紀錄，陳報所長核閱。
